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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1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江淮汽车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9 

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天健会计师事务所”） 

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容诚会计师事务所”） 

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：鉴于容诚会计

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年限已达到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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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共承担 675 家上市公司 2023 年年报审计业务，审计收费

总额 6.63 亿元，客户主要集中在制造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

批发和零售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

理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金融业，房地产业，交通运

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采矿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建筑业，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，

住宿和餐饮业，卫生和社会工作，综合等多个行业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所

在的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 513 家。 

2.投资者保护能力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累计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 亿元以上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

计赔偿限额超过 1 亿元，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《会

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的相关规定。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在

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。 

3.诚信记录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（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因执业

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、行政处罚 1 次、监督管理措施 14 次、自律监管措施 6

次、纪律处分 0 次。 

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3 人次、监督管理措施 35 人次、

自律监管措施 13 人次、纪律处分 3 人次，未受到刑事处罚，共涉及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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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审计业务，2010 年开始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执业，2024 年拟为本公司

提供审计服务；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嘉华股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。 

2.诚信记录 

项目合伙人叶喜撑、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小辉、项目质量复核人管金明未因执

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，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、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、

监督管理措施，受到证券交易所、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、纪律处

分。 

3.独立性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、签字注册会计师、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不存

在违反《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》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。 

4.审计收费 

2024 年审计费用预计 218 万元，其中年报审计费用 165 万元，内控审计费

用 53 万元。2024 年度审计费用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、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

程度等多方面因素，结合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会

计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协商确定，较上年度审计费用下降 31 万元。 

二、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

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为公

司提供年报审计、内控审计服务多年，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

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

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

鉴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年限已达到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

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规定连续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最长年限，2024

年度公司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。 

（三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

公司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宜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

进行了沟通，双方已明确知悉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并确认无异议。容诚会

计师事务所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

——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》的要求，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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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

（一）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召开 2024 年第五次审计委员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并同意提交公司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。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、投资者保护能

力、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，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应

有的执业资质、专业胜任能力、投资者保护能力、独立性和良好的诚信状况，能

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需求，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充分、恰当，会计师事

务所选聘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召开了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，会议以 11 票同意，0

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

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（三


